
112 年臺北市金獅中正盃巧固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推展巧固球運動，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及促進友誼交

流。 

二、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巧固球協會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六、比賽分組及參加資格： 

  1.高中男生組：凡在本市高級中學(包括公私立職校)肄業之在籍男生，可代表各該校

參加（未達三隊併入公開男子組）。 

2.高中女生組：凡在本市高級中學(包括公私立職校)肄業之在籍女生，可代表各該校

參加（未達三隊併入公開女子組）。 

3.國中男生組：凡在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在籍男生，可代表各該校報名參加。 

4.國中女生組：凡在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在籍女生，可代表各該校報名參加。 

5.國小男童六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六年級在籍男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6.國小女童六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六年級在籍女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7.國小男童五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五年級在籍男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8.國小女童五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五年級在籍女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9.國小男童四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四年級在籍男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10.國小女童四年級組：凡本市公私立小學四年級在籍女童，可代表各該校參加。 

11.每一運動員以參加一隊為限（運動員不可重複報名二隊以上，違反者大會有權查 

證後按報名順序刪除在後名子）。 

七、比賽制度： 

（一）本次比賽皆採七人制雙網賽。 

（二）視參賽隊伍多寡而定，參賽隊伍未超過兩隊時改為表演賽。 

八、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8-21日（星期一、二、三、四） 

九、比賽地點：臺北體育館 1樓(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10號 1樓) 

十、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月 17日(星期五) 下午 5時截止。 



十一、報名手續：即日起至報名截止日前至 google表單填寫報名資料。 

(報名表單聯結：https://forms.gle/ePweXo7Aihver2kp9)。 

十二、報名費用：各組每隊繳交 1000元整計，依此類推。 

十三、領隊及裁判會議： 

（一）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8日上午 8時 20分。 

（二）地點：臺北體育館 1樓(會議室)。 

十四、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最新規則。 

十五、名次判定：(循環賽) 

（一）勝一場積分二分；敗一場得零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二）如遇兩隊積分相等，則以該兩隊的勝隊為勝。 

（三）如遇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則以該循環中勝負球之比決定，若勝球率相同時，

則以勝球數多者為勝。 

（四）每場需依中華民國巧固球協會最新規則分出勝負。 

十六、獎勵：每組各取前四名，頒發獎盃及獎狀，以資鼓勵。 

十七、申訴：各隊如有申訴事件，應由領隊於賽後一小時內以書面提出，並繳納保證金

新臺幣壹仟元整。如申訴理由不成立，保證金不發還，充當獎品費，並以本會

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 

十八、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宣布規定之。 

十九、附註：  

（一）各隊需服裝整齊，上衣背號由 1~15號，大小約 20公分見方。 

（二）本次比賽國小學童採用 1號球，其他各組皆採用 2號球。 

（三）參加男童組、女童組請攜帶身份證明，超齡者不得上場比賽，否則一經察覺，

該隊以棄權論處。(有關年齡資格請參閱全國師生盃規定) 

（四）球賽逾規定時間十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凡球隊棄權由大會判定對隊以十

比○獲勝，棄權之球隊不計入名次。 

（五）如因報名隊數眾多，大會得調整比賽節數、時間。 

 


